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崖
，

• 
期

訊
網
站
（
里
.. 
F
S
H
E
2．s
g
m

﹒
電
話
）
吉
爾
最

格
下
戰
」
視
下
下
栽
使
用
。

二
、
公
務
人
員
傳
蛤
法
於
本
（
九
十
－
）
年
八
月
三
＋
自
修

正
施
行
前
，
雄
本
部
銓
載
審
定
先
于
試
商
，
於
站
法
修

正
施
行
後
姆
試
用
期
滿
，
俄
或
請
施
行
前
則
第
八
路
慵
規

定
，
仍
按
原
教
傳
統
骨
敘
本
傳
戶
提
屯
人
員
，
晴
於
其

公
務
人
員
試
用
期
滿
處
續
進
事
書
表
講
考
揖
加
註

.. 

「
依
公
甜
甜
人
員
傳
蛤
按
施
行
細
則
問
第
八
凶
悍
規
定
晉
敘

傳
敵
人
員
」
﹔
丸
公
鴉
人
員
動
態
聾
兒
書
表
「
軌
黨
執

照
情
形
」
樹
未
配
合
修
正
島
「
特
射
過
兩
規
定
」
前
，

如
其
撮
任
職
，
請
亦
悔
過
兩
特
別
通
用
規
定
者
，
並
處
於

嗤
書
表
爾
寺
樹
加
註.. 
「
依
O
O
法
（
峰
倒
）
第
O
倚

靠

0
項
規
定
，
被
瞥
職
鴉
並
風
具
有
O
O
資
格
？
以

作
為
辦
蠶
蠱
儼
審
定
之
依
蟑
﹒

玉
、
另
有
關
這
事
期
限
、
任
量
明
年
實
（
試
用
期
間
）
之
計
算

及
未
依
規
定
辦
理
之
責
任
歸
膚
，
宜
，
切
情
依
公
請
人

員
借
用
清
算
斗
十
瑚
峰
是
時
法
雄
行
細
則
第

4

一
十
偏

第
三
明
、
第
二
＋
－
一
備
軍
－
項
規
定
唷
實
辦
理
，M
W于

載
明
。

正
本.. 
中
央
聾
地
方
各
主
管
機
關
人
，
積
構

部
長
吳
容
明

。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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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踮
敘
部
書
晶

中
墟
，
民
圓
丸
＋
－
－
年
＋
二
丹
＋
三
日

圈
，
這
三
字
，
。
九
戶
，
月
二OF
a
五
九
龍

主

當.. 
有
闢
公
轉
人
員
團
長
期
請
假
或
曠
風
而
停
晉
輯
津
致
無

嶄
可
扣
期
間
，
得
否
參
加
公
器
人
員
進
祖
基
金
是
公
保

M
R義
，
也
哺
章
賤
”

明.. －
、
很
貴
院
民
國
丸
＋
－
年
＋
一
月
二
十
－

B

（
九
－
）
或

附
團
軍
人
宇
第
－
－
八
二
。
現
真
﹒

斗
、
最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法
第
斗
悔
規
定
，
依
公
帶
人
民
任
用

法
律
任
用
之
見
職
人
員
，
a
m依
同
法
，
那
入
棒
、
同
法
施

行
但
則
軍
十
－
峰
揖
規
定
，
配
合
現
轟
且
個
國
按
月
於
發
嶄

時
捶
組
合
鴉
人
員
退
祖
轟
金
，
同
餌
則
軍
＋
－
一
錯
單
一

視
規
定
略
恥
，
未
依
捨
繳
付
進
祖
基
食
之
任
職
年
簣
，

均
不
得
掉
計
﹒
去
章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祖
卸
基
金
管
理
倩

倒
車
行
個
則
算
十
二
悔
規
定.. 
「
參
加
本
基
金
人
員
有

停
輯
、
停
棍
、
休
輯
或
留
職
停
嶄
疇
，
看
，
處
暫
子
停

止
敏
付
暴
食
費
用....... 

」
黨
十
五
悔
規
定.. 
「
〈
黨
戶

項
）...... 

逾
期
末
鐘
，
最
參
加
本
基
金
人
員
是
其
遺
棋

種
益
受
揖
峙
，
由
單
務
植
關
學
校
軍
事
單
位
負
責
﹒
〈
第

三
項
）
參
加
本
a
A
富
人
員
如
逾
期
鐵
付
暴
食
費
用
，
其

來
組
脅
之
年
簣
，
自
愿
梧
桐
同
尊
但
人
員
組
曹
操
車
接
算

植
到
曲
時
鐘
之
輯
和
－
﹒
次
最
付
。
」
車
此
，
現
較
公
驀
人
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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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未
組
停
輯
、
休
職
或
辦
理
留
職
停
嶄
者
，
風
依
上
開

規
定
措
組
迫
搗
基
企
﹒
如
未
依
規
定
搪
緻
迫
撮
基
金
之

年
實
，
不
得
揖
計
為
公
甜
甜
人
員
退
休
年
實
﹒

三
、
又
公
教
人
員
係
盼
費
部
分
，
童
入
＋
八
年
五
月
三
＋
－

日
修
正
施
行
之
公
教
人
員
係
陰
捨
第
二
悔
規
定
.. 
「
本

保
險
之
保
陰
對
象
包
括
下
列
人
員.. 
－
、
法
定
機
關
蝸

制
內
之
有
蛤
專
任
人
員
﹒....... 

」
同
法
草
＋
凶
悍
第
－

項
規
定.. 
「
被
保
險
人
慮
自
付
之
保
陰
費
，
由
各
協
風

務
機
關
學
校
於
每
月
晉
嶄
時
a
w扣
，
連
同
輔
助
之
保
險

費
，
－
僻
彙
組
承
保
機
關
﹒
」
另
畫
同
法
施
行
個
則
第

二
＋
五
悔
規
定.. 
「
依
本
法
草
十
悔
之
規
定
，
本
保
險

之
保
險
費
，
接
月
組
納
﹒
被
保
險
人
自
付
之
保
盼
費
，

由
要
保
蠣
闢
於
每
月
彙
儼
承
保
且
價
闢
﹒
逾
期
末
組
者
，

承
保
蠣
關
得
像
其
組
清
後
，
強
于
辦
理
各
項
蛤

付........ 

」
是
以
，
備
公
甜
甜
人
員
閻
長
期
請
假
成
曠

戰
而
停
晉
嶄
津
，
且
當
事
人
雖
無
意
顧
自
行
嚴
納
進
祖

基
金
及
公
務
人
員
係
陰
費
＃
﹒
以
其
並
未
免
職
成
離

職
，
即
仍
具
現
職
公
務
人
員
身
分
，
依
法
仍
須
繼
續
組

付
，
未
使
任
意
辦
理
退
出
公
請
人
員
退
搗
基
企
或
退

保
，
椎
L
F其
囡
囡
食
期
曠
﹒
職
組
兔
職
者
，
且
自
免
職
之
日

起
停
止
進
祖
基
企
揖
組
且
退
保
﹒

正
本.. 
圖
立
成
功
大
學
醫
學
院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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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院

銓
值
都

考
試
醜
公
報

第
二
十
二
堪

’F 
- - 期

83 




